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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25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2025年住宅小区环境秩序
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、自贸区综合执

法大队、机场执法支队、市局执法总队：

现将《2025年住宅小区环境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5年 3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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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住宅小区环境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方案

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，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

关于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部署要求，深化城管

执法进社区工作，提高执法效率和权威，维护住宅小区高品

质居住环境，现决定开展 2025年住宅小区环境秩序专项执

法行动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问题导向、执法为民、协同联动，聚焦市民群众反

映集中的突出问题，积极发挥居（村）委、执法部门、管理

部门、物业企业等多方力量，有效解决违法搭建、违法装修、

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、房屋违规租赁、违规占绿毁绿、

生活垃圾不规范分类等基层治理难点问题，持续提高住宅小

区环境执法效能，服务保障好房子、好小区、好社区、好城

区“四好”建设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满意度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查处重点类型违法行为

依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

全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

全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绿化条

例》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依法从严

查处市民群众反映集中的五大类住宅小区违法行为。

1.影响居民居住安全类违法行为

（1）依法查处违法搭建行为，对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

坚持零容忍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拆除一起，坚决遏制住宅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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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违建产生；对存量违法建筑，加大整治力度，优先拆除

存在安全隐患、群众投诉反映集中的建（构）筑物，维护小

区公共利益。

（2）依法查处损坏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行为，严格落

实在线办理涉案不动产注（解）记，坚决整治房屋使用安全

隐患，保障居民居住安全。

（3）依法查处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行为，重点关注

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造为卫生间、厨房间，以

及“居改非”等行为，保障房屋正常使用。

（4）依法查处改建、占用物业共用部位，损坏或者擅

自占用、移装共用设施设备等行为，保障小区公共安全。

（5）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，对于电

动自行车使用人违规携带电池、私拉电线、占用物业共用部

分停放充电的，加强宣传劝导，对于屡劝不改的当事人，严

格依法予以查处。

2.破坏小区环境秩序类违法行为

（1）依法查处生活垃圾不分类行为，重点关注居民不

分类投放垃圾、随意倾倒堆放垃圾等现象，加强教育督促

整改，全面应用提示告知单，对多次发现同一当事人落实

递增式处罚，促进养成垃圾分类习惯。

（2）依法查处占绿毁绿行为，重点关注未经许可占用

绿地、擅自迁移砍伐树木、损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等现象，

维护小区绿化环境。

（3）依法查处破坏房屋外貌、破墙开店开门开窗等行

为，维护小区环境面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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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依法查处装修未报备行为，对于装修人在装修工

程开工前，未向物业服务企业申报登记的，责令整改要求

申报，对拒不申报的予以处罚。

（5）依法查处装修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将装

修垃圾投放至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或者收集容器、未遵守具

体投放要求投放装修垃圾的违法行为，维护小区装修垃圾

管理秩序。

3.违反房屋市场管理类违法行为

（1）依法查处“群租”行为，会同相关部门查处不符

合最小出租单位、居住人数限制和最低人均承租面积等违

法行为，推进小区平安建设。

（2）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出租共有产权房、公租房、廉

租房、保租房等行为，维护保障房管理秩序。

（3）依法查处房地产经纪机构违规代理行为，重点关

注经纪机构将不得出租转租的保障性住房、附违法行为的

房屋、面积小于 5平方米房间违规出租转租行为，加强执

法监管。

（4）依法查处房地产经纪机构未备案、从业人员未办

理信息卡、通过线下门店或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房源信息等

违法行为，切实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

序。

4.物业企业未履职尽责类违法行为

（1）依法查处物业企业未及时劝阻、制止、报告业主

在装饰装修、物业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行为，指导督促物业

企业加强日常巡查、履职尽责，从源头上提高发现问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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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处置的能力。

（2）依法查处物业企业未按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

集容器、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违法行为，切实维

护小区管理秩序。

（3）依法查处物业企业未对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未进行

覆盖、遮挡或者密闭，未将装修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市容

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单位收运，擅自倾倒、抛撒装修垃圾的

违法行为，保持小区环境整洁。

5.加装电梯违反文明施工类违法行为

（1）依法查处施工单位未按要求在施工现场设置施工

铭牌，使用不符合要求脚手架杆件、围挡、防尘网，未采

取有效防尘、防噪、遮蔽光照措施，未及时清运工程垃圾

的违法行为，规范加装电梯文明施工现场管理。

（2）依法查处建设单位未履行协调管理或者督促责任

致使文明施工要求未落实的违法行为，维护加装电梯文明

施工管理秩序。

（二）开展部门协作

1.开展联合检查。加强与绿化市容、房屋管理、建设管

理、公安消防等部门协作联动，围绕物业企业履职尽责、加

装电梯工程文明施工管理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、生活垃圾

分类管理、装修垃圾投放等问题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，指导

督促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履行职责，提升住宅小区管理水

平。

2.加强联合惩戒。依法查处未履职尽责的物业企业及存

在施工扰民问题的建设单位，及时将查处结果反馈至房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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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建设管理等部门，推动后续监管措施有效落实。加强与

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信息共享，共同开展联合约谈、联合检

查，依法实施暂停交易网签资格等管理惩戒措施，指导督促

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。

3.融入基层治理。全面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，

不断完善“多格合一”背景下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机制，持

续优化执法勤务模式，积极参与跨部门联勤联动，共同推进

基层治理热点难点问题有效解决。

（三）加强普法宣传

结合 7.15 城管公众开放日、夏令热线、局长接热线等

活动，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指导督促相关企业单位切实

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，增强公众守法意识。定期通报全

市城管执法系统查处住宅小区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，发挥

教育警示和执法震慑双重作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城管执法部门要对照住宅小区重点执法事项清单、

全市住宅小区重点执法事项投诉点位清单，细化专项执法行

动安排，加大依法履职工作力度。市、区两级城管执法督察

部门要开展专项监督，督促解决市民群众反映集中、新闻媒

体曝光等突出问题，推动专项执法行动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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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住建委、市房管局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3月 31 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

